
校团发〔2024〕12号

关于做好2023-2024学年（下）基础团务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为进一步落实共青团“全团大抓基层”工作要求，不断加

强我校基层团组织建设，根据上级团组织相关专项工作要求，

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现将 2023-2024 学年（下）基础团务相关

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，请各级团组织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开展有关

工作：

一、巩固拓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成果

巩固拓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成果，引导团员和青年认真

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努力掌握这一

科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

法分析解决问题。以班团支部组织化学习为基本方式，通过榜

样式领学、辨析式讨论、沉浸式体验、仪式化教育、社会化实

践等方式，积极带动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。全年，每个团

支部至少开展 6次专题学习，年底召开 1 次专题组织生活会，

组织化学习支部参与率不低于 95 %，其中必学专题（智慧团建）

参学率不低于100%。



二、持续提高团员发展质量

校团委将于 5 月中上旬统一下发团员证、入团志愿书、团

员发展编号（附件1）等相关材料， 5 月下旬集中进行《入团志

愿书》等相关材料检查。各学院 6 月 22 日前完成“智慧团建”

团员信息档案录入工作。

三、新发展团员档案录入

1.入团志愿书中涉及的日期，均应符合正常时间顺序，依

次为“团课学习记录”日期→“入团志愿”日期→“入团介绍

人意见”日期→“支部大会决议”日期→“上级团委审批意见”

日期，不能前后交错、顺序颠倒，若日期重合则依次顺延一天。

2.录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的入团时间与支部大会通过的时

间（即取得团籍的起始日期）保持一致。

3.入团志愿书中团课学习不少于 8 学时。

4.入团志愿书应按顺序生成PDF文件上传，文件大小不超

过 20 M，不能缺页、错页、模糊不清。

5.各单位要明确发展团员工作的严肃性、规范性，对照

《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〉填写说明》加强对新发

展团员信息录入的准确性和电子档案的规范性进行检查，并按

照发展团员录入功能操作指引，将新发展团员于 6 月 22 日前完

成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的录入。

四、2024上半年团费收缴



1.学生团员每月需缴纳团费 0.2 元，结合工作实际 6 个月收

取 1 次，毕业班于上学期已缴纳一年团费的此次不用上缴，应

缴团费团员数以智慧团建系统为准。

2.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水稻研究所、小麦研究所、玉米研究

所、动物营养研究所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团员团费由研究

生院团委代收，其余研究生团员团费由学院团委代收。

3.请各学院在 5 月 25 日前完成收缴，并于 3 个工作日内按

60%比例上交至校团委专用账户02640300，其余团费存学院专

用账号。缴费金额信息和缴费证明（收据）扫描件请于 5 月 28

日 前 发 送 至 校 团 委 组 织 建 设 与 发 展 指 导 中 心 邮 箱 ：

sicauxtwzzb@163.com。

五、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

1.线上转出

方法一：团支书需收集本支部团员所要转入支部信息，由

团支书登录智慧团建团支部后台进行批量转移。

方法二：毕业生团员本人登录智慧团建系统进行团籍转出。

2.线下转出

各学院团委收齐毕业生团员证后，统一使用黑色签字笔在

相应位置，如“转出时间”（另行通知），“转出原因”（毕业离

校）等内容填写完整。团员证遗失且符合补办条件的，由学院

团委根据相关通知要求进行补办。



3.原则上全部应届毕业生团员需在毕业离校前转出团籍，

请各级团组织结合对本单位毕业生有关要求，完成好毕业生团

员团籍转出工作。争取在毕业生离校前学社衔接率达70%， 8

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非升学团员组织关系转接， 9 月 30 日前学

社衔接率达到100%。

六、其他工作

1.推进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学习常态化。

2.请各学院及时将教育评议、荣誉激励、推优入党等情况

录入“智慧团建”，实现常态化记载。

3.从严加强基层团组织管理。严肃开展团支部“对标定

级”，持续清理整顿软弱涣散团组织，动态清理“空壳”团支

部和超大团支部（50人以上）。

4.指导各班团支部规范开展主题班团活动，从严落实团旗

团徽国家标准（附件2），做好违规使用团旗团徽等团内标识的

排查整改。

5.做好延迟毕业团支部的团员团籍转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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